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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大 学 文 件 

江大校〔2020〕252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<江苏大学公务交通费用管理办法>

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<江苏大学公务交通费用管理办法>补充规定》已经校长办

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江苏大学 

2020年 12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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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苏大学公务交通费用管理办法》补充规定 
 

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校公务用车管

理，使公务用车管理规范化、制度化，有效降低运行成本，结合

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补充规定。 

第一条 各单位人员的出行，在不影响工作、确保安全的前

提下，应尽可能选乘经济便捷的公共交通工具，特别是有高铁（动

车）、客车通达的地区，应乘坐高铁（动车）、客车等经济便捷的

公共交通工具前往。 

第二条 各单位需要用车时，可使用运输服务中心车辆或学

校招标采购入围的公司所属的社会车辆；也可根据工作需要，结

合实际情况，选乘出租车、网约车等公共交通工具。 

第三条 通过招标确定用车公司时，需明确用车费用标准、

车辆标准、驾驶员业务能力等。各单位使用社会车辆时，可以自

行选择学校招标采购入围的公司；确定具体用车价格时，可以与

入围公司二次议价，但不得高于招标确定的费用标准。 

第四条 各单位应加强对用车行为的审批和监管，严禁无实

质工作内容、无明确工作任务的用车。用车结束后应及时办理财

务报销手续。用车费用报销时，使用学校运输服务中心车辆的，

需提供《江苏大学校内结算单》和《江苏大学车辆派车任务单》；

使用社会车辆的，需提供用车发票和《社会车辆派车任务单》。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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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单上需明确派车单位、用车单位、用车事由、用车时间、车牌

号、人员信息、行驶公里数、用车费用等必要信息。 

第五条 后勤管理处、采购与招标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，定

期对学校招标采购入围公司的履约情况进行监督考核。对违反合

同约定的用车行为，按招投标文件和合同约定处理。 

第六条 学校将对各单位用车管理以及相关经费使用情况实

行监督，对违规违纪情况，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七条 科研业务用车按科研“放管服”相关政策执行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由财务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18日印发 


